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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114年丹娜絲颱風及0708豪雨畜禽飼養復養協助說明 

壹、 依據： 

農業部(以下簡稱本部)因應丹娜絲颱風及0708豪雨造成中南部農損嚴重，為協

助農民儘速度過難關，同時考量本次災害普遍性及嚴重性，加速畜牧產業恢復

飼養並降低農民災害衝擊，特訂定本說明。 

貳、 適用地區、對象、資格及條件： 

一、 地區、對象及資格： 

(一) 地區：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市）、臺南市、屏東縣、金門縣。 

(二) 因114年丹娜絲颱風及0708豪雨受損之畜禽飼養場。 

(三) 持有有效畜禽飼養登記證書。 

二、 條件： 

(一) 取得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開立本說明之受災證明文件（附件一）者。 

(二) 申請本專案以恢復原登記規模為限。 

參、 項目、數量及金額： 

一、 畜禽舍結構修建（本項目每場以申請一項為限）： 

(一) 協助乳牛舍(包含屋頂)：最高比率為總價金額50%，每場最高上限為新臺

幣250萬元。 

(二) 協助肉牛舍(包含屋頂)：最高比率為總價金額50%，每場最高上限為新臺

幣150萬元。 

(三) 協助乳羊舍(包含屋頂)：最高比率為總價金額50%，每場最高上限為新臺

幣75萬元。 

(四) 協助肉羊、鹿舍(包含屋頂)：最高比率為總價金額50%，每場最高上限為

新臺幣75萬元。 

(五) 協助豬舍(包含屋頂)：最高比率為總價金額50%，每場最高上限為新臺幣

250萬元。 

(六) 協助非開放式禽舍(包含屋頂)：最高比率為總價金額50%，每場最高上限

為新臺幣150萬元。 

(七) 協助密閉水簾式禽舍(包含屋頂)：最高比率為總價金額50%，每場最高上

限為新臺幣250萬元。 

二、 畜牧設施（備）： 

(一) 協助堆肥舍(包含屋頂)修建：最高比率為總價金額50%，每場最高上限為

新臺幣25萬元。 

(二) 協助飼料桶：最高比率為總價金額50%，每場最高上限為新臺幣25萬元。 

肆、 協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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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各項工資、施工費用、試車、雜支及耗材等項目，不列入協助範圍。 

伍、 申請程序及檢附文件： 

一、 申請程序： 

(一) 申請人應填寫「114年丹娜絲颱風及0708豪雨畜禽飼養復養協助申請書」

(附件二)及備妥「申請應檢附文件」，於申請期限前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請。 

(二) 申請應檢附文件(需蓋申請人印章、與正本相符章)： 

1. 畜禽飼養登記證書影本及負責人身分證影本1份。 

2. 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開立本協助說明之受災證明文件(同附件一)。 

3. 新購設施(備)項目及預算規劃表(附件三)、廠商估價單(蓋廠商公司章

及廠商負責人章)。 

4. 切結書(附件四)。 

5. 施工前之照片不同角度至少2張及規劃或設施(備)配置平面圖。 

6.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三) 申請期限： 

申請期限：自即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截止，申請人須將申請書及相關

文件寄至地方政府(郵戳日期為憑)，並由地方政府函送至本部指定之輔導

單位。必要時，得延長申請期限至114年12月25日。  

陸、 驗收及款項核撥：  

一、 驗收申請：須於115年11月30日前備妥相關文件(以郵戳為憑)，向本部指

定之輔導單位提出驗收申請。必要時，得經本部同意延長驗收申請期限。  

二、 驗收申請須檢附文件： 

(一) 現場驗收申請書(附件五)。 

(二) 發票： 

1.發票正本。 

2.發票抬頭須為畜禽飼養登記證書所載負責人。 

(三) 存摺影本(戶名需為畜禽飼養登記證書所載負責人)。 

(四) 完工相片：  

1. 須檢附完工後之照片不同角度不得少於2張。 

2. 設施(備)需製作標示牌標示，以金屬材質或壓克力等不易耗損材質，並

噴印或雕刻文字方式製作，或以油料直接噴印文字於設施(備)亦可。(標

示牌範本如附件六) 

三、 驗收作業：本部指定之輔導單位審核前開資料無誤後，辦理現場驗收，並副

知地方政府及農業部，現場驗收以一次為原則。 

四、 現場驗收合格後，本部指定之輔導單位函送完工報告書及完工驗收紀錄予地

方政府，並副知本部，由地方政府核撥款項；本協助案金額，以通過驗收之

項目及數量核算為最終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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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本部撤銷或廢止原協助處分，並命其限期繳

回全部款項；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並停止其申請本部相關計

畫1年至3年資格： 

(一) 違背法令。 

(二) 未依本說明支用款項、虛報、浮報之情事，檢附文件有虛偽不實之情事。 

(三) 規避、妨礙或拒絶本部或地方政府查核。 

(四) 受協助之畜禽舍結構物、設施(備)未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編印「財物標準

分類」最新版規定之最低使用年限內即變更使用或出租、轉讓。 

(五) 受協助業者於本計畫結束3年內，未配合相關追蹤查驗及成效展示與觀摩

工作並協助提供生產資訊。 

(六) 申請之本補助畜禽舍之結構物及設施(備)非使用114年7月7日以後購置之

新品。 

(七) 重複申請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構)相關性質之補助。 

二、 受協助之業者應配合本部及相關單位查核設施(備)利用情形，查核結果有缺

失者，由地方政府通知本部指定之輔導單位，輔導受協助業者於1個月內改

善，並副知本部。改善期限屆期後，請地方政府會同本部及指定輔導單位再

次辦理複查，倘未改善者，則依前點規定追繳相關款項程序辧理。 

三、 申請人應自行負責營運盈虧，不得要求本部或各級地方政府另予其他補助。 

四、 申請人如因各項因素放棄協助資格，須填具放棄聲明書(附件七)予地方政府，

以避免影響未來受補助資格。 

五、 申請人請妥善保存公文及發票影本，屆時請自行提交前揭文件至稅務機關申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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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農業部 

114年丹娜絲颱風及0708豪雨畜禽飼養復養協助受災證明文件 

一、基本資料                                            

申請人姓名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畜禽飼養登記證號  
畜禽飼養場

名 稱 
 

登記飼養種類及數

量 
 電      話  

場      址  

二、損失情形(請地方政府調查人員填寫，損失情形以現場勘查為原則，並留存相關

佐證照片及文件)。 

飼養種類是否與登記飼養種類相符 □符合 □不符 

項目 損失情形 

類別 單位 
面積或數量 

(平方公尺、桶等) 

畜
牧 

【畜禽舍】 

□傳統式□水簾式□非開放式 

  

【堆肥舍】 
□傳統式□鋼筋結構堆肥舍 

  

【設施設備】 

□禽畜舍結構(含屋頂)□堆肥舍(含屋頂) □飼料桶 

  

其他：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欄位） 

  

 

相關佐證照片： 

                                      

地方政府 
調查人員簽章         (簽名或用印) 

勘查日期     年   月   日 

出具證明 
機關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方鄉(鎮、市、區)公所(請蓋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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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 

114年丹娜絲颱風及0708豪雨畜禽飼養復養協助 

申請書 

申請人 
名 稱 

※須符合畜禽飼養登記證之負責人 

市 話  

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手 機  

畜禽飼養
場 

名 稱  登記證字號  

飼養禽種 
及用途 

□牛   □羊   □鹿   □豬  □雞  □鴨  □鵝 
□火雞 □鵪鶉 
□種用 □蛋用 □肉用 □乳用 

場址(地號)  

聯絡人 

姓 名  電 話  

地 址  

電子郵件  

檢附文件 
(請勾選) 

□畜禽飼養登記證影本及負責人身分證影本乙份 

□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開立受災證明文件(附件一)。 

□新購設施(備)項目及預算規劃表乙份(附件三)及廠商估價單(蓋廠商

公司章及廠商負責人章)乙份 

□切結書(附件四) 

□施工前之照片不同角度不得少於2張及規劃/設施(備)配置平面圖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預定完工
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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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 

114年丹娜絲颱風及0708豪雨畜禽飼養復養協助說明 

新購設施(備)項目及預算規劃表 

序號 品項 型號 規格 數量/單位  單價(元) 
總金額

(元) 
備註 

範例 FRP飼料散裝統 A-06608 8噸 1/座 65,000 65,000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 計  

備註：工資、施工費用、試車、雜支及耗材等項目不列入此範圍。 

  

 

           申請人簽章：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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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 

114年丹娜絲颱風及0708豪雨畜禽飼養復養協助說明 

切結書 

本人(申請人)          申請本(114) 年丹娜絲颱風及

0708豪雨畜牧專案協助項目，保證所填資料及所附文件等均屬正確，購

置之相關設施(備)未重複申請相關政府機關與/或產業團體補助，且皆為

114年7月7日以後所購置之新品。如有錯誤或虛偽不實，除同意撤銷本申

請案外，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繳回全額款項。 

受協助購置之設施(備)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編印「財物標準分類」最

新版規定之最低使用年限內不得變更使用或出租、轉讓，否則應依比例

退還農業部；受協助業者應自行負責營運盈虧，不得要求農業部另予其

它補助。 

    本人(申請人)將配合推行國內畜牧產業之相關政策，並於本計畫結

束3年內配合相關追蹤查驗及成效展示與觀摩工作並協助提供生產資訊。 

敬致 

農業部指定之輔導單位 

（地方政府） 

 

立切結書人：          (簽章) 

中華民國 11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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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 

114年丹娜絲颱風及0708豪雨畜禽飼養復養協助說明 

現場驗收申請書 

申 請 人：                                 (簽章) 

手    機： 

聯絡地址： 

畜禽飼養場名稱： 

主旨：本場申請「114年丹娜絲颱風及0708豪雨畜禽飼養復養協助」，下列＿           

（設備名稱）已裝設完成，請惠予安排現場驗收事宜，請查照。 

說明：檢送現場驗收申請資料如下： 

一、 發票正本。  

二、 存摺影本。(※戶名需與畜禽飼養場登記證負責人一致。) 

三、 完工相片。(※須檢附完工後不同角度至少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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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協助之設施(備)標示牌製作 

一、 標示牌內容如下：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購買日期： 114年   月   日 

設施(備)名稱：  

協助單位： 農業部 

輔導單位： （地方政府） 

執行單位： 農業部指定之輔導單位 

 

二、 注意事項： 

（一） 應於設施(備)明顯處裝設標示牌，使用之材質應為金屬材質或

壓克力等不易耗損材質，並噴印或雕刻文字方式製作，或以油

料直接噴印文字於設施(備)亦可。 

（二） 標示牌尺寸須為A4(含)以上，內容字型與字體大小(20點以上)

得依標示牌尺寸自行設置，惟須便於閱讀。 

（三） 購買日期以發票日期為準。 

 

三、 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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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 

114年丹娜絲颱風及 0708豪雨畜禽飼養復養協助 

放棄聲明書 

本人(申請人)                       聲明放棄「114年丹

娜絲颱風及 0708豪雨畜禽飼養復養協助」，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書，

爾後若有紛爭，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特此聲明！ 

此  致 

農業部指定之輔導單位 

（地方政府） 

 

申 請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